
 

       安 全 协 议 书         记录编号：HAR.FDG（HA）.011-01A 

                     顺序号： 

发包单位（简称甲方）                      承包单位（简称乙方）  

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                                     

 

为保证乙方零部件配送人员、物流配送人员、现场合件组装人员等供应商人员及设备维

保、基础设施维护、技改技措施工项目等人员在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甲方）生产

现场作业、服务过程中甲乙双方的人员和财产安全，经双方同意，特签订此安全协议书。 

一、甲方职责 

1.甲方有权对乙方人员进入甲方后进行安全教育告知。 

2.甲方各相关部门（如安全环境保障部、党群工作部保卫科室、各工厂主管设备、安全科室、

责任区域部门等）有权对乙方进行安全管理和对施工现场、施工设备设施进行安全检查，有

权按照甲方《安全生产激励管理办法》的要求提出激励建议，必要时可行使停工的权利。 

3.如乙方严重违反甲方相关规定或不服从甲方安全管理，甲方有权与乙方解除合同。 

二、乙方职责： 

1、人员规范： 

1.1 乙方应保证派往甲方工作的乙方员工必须与乙方建立合法的劳动关系； 

1.2 乙方进入甲方的现场操作人员应确保身体健康、适应从事相关作业的对身体素质的要求，

否则，出现事故由乙方承担责任 

1.3 乙方应为进入甲方的全体作业人员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保险，费用由乙方承担，否则，出现

事故，损失由乙方全部承担； 

1.4 乙方人员进入甲方区域，负责人必须做好安全生产教育工作，防止发生意外事故。 

1.5 进入甲方（生产区与非生产区）的各类人员时必须佩戴甲方核发的胸卡或有效证件，且穿

厂家工作服。现场服务人员除穿厂家工作服，还必须正确穿戴好必备的劳动防护用品。禁止

穿背心、短裤、裙子，敞开衣襟、打赤膊、打赤脚等不安全装束进入厂区。 

1.6 乙方负责人对乙方人员进行厂内外交通安全教育，每月不低于一次。 

1.7 乙方必须遵守甲方各项安全管理规定，并执行甲方对生产现场文明生产、定置管理、禁止

吸烟、防火防盗等有关规定。 

1.8 乙方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国家《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和甲方《厂内交通环境、安

全控制管理办法》的规定，服从甲方安全环保部门、保卫部门和责任区域部门的安全管理，



 

接受安全检查，对甲方提出的安全隐患必须按要求进行治理，对出现的违章行为应接受甲方

的处罚。 

1.9 乙方应爱护甲方财产，未经甲方同意不得擅自动用甲方设备设施、工具等。 

1.10 因乙方责任造成乙方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乙方承担一切经济责任和刑事责任。 

1.11 因乙方责任造成甲方人身伤害事故、财产损失，乙方应接受并协助甲方对事故进行调查、

分析、处理。 

1.12 因乙方责任造成甲方发生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乙方应承担一切经济损失和刑事责任。 

1.13 进入甲方（生产区与非生产区）的所有行人必须按规定路线在厂区内行走，走人车隔离

护栏内的人行道，未安装护栏的道路，行人须靠道路右侧行走。所有行人在生产区域穿越厂

内道路、物流卸货区内作业、未安装防护栏的道路上行走时，严禁一切妨碍自身安全的行为，

如行走中接打电话、收发短信等。 

1.14 乙方进入甲方的人员，应服从甲方有关管理人员的调度和指挥，自觉接受安全检查并按

要求出示有关证件。 

1.15 进入甲方的所有人员须熟知福田戴姆勒汽车环境、职业健康安全方针：以人为本、守法

为根、预防污染、降低风险、持续改进、清洁生产，以一流重卡制造基地、创一流作业环境、

为顾客提供安全优质产品。 

2.车辆行驶规范： 

2.1 乙方机动车驾驶员进入甲方（生产区与非生产区），乙方负责人必须做好安全生产教育工

作及厂内外交通安全教育，每月不低于一次，防止发生意外事故。 

2.2 乙方车辆进出甲方必须凭甲方核发的车辆通行（准停）证件，并遵守通行（准停）证件的

使用规定。 

2.3 乙方老旧机动车（含黄标车）不得进入甲方厂区，并确保进入甲方的车辆合法、车况完好，

车辆运行时无明显黑烟、无油液滴漏等环保问题，符合机动车安全技术条件及环保条件。 

2.4 乙方所有车辆必须配备有效的灭火器。 

2.5 乙方装载货物的车辆在厂区行驶，应符合甲方管理规定，严禁超载、超高、超长、超宽，

不准人货混装，所装载的货物必须捆绑牢固，不得出现打开厢板、跌落、飞扬、滴漏等异常

现象。 

2.6 乙方必须遵守甲方管理制度，执行甲方对生产现场文明生产、定置管理、禁止吸烟、防

火防盗等有关规定。 

2.7 乙方机动车驾驶员必须严格遵守国家《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和甲方《交通环境、

安全控制管理办法》的规定，服从甲方安技环保部门、保卫部门和责任区域部门的安全管理，



 

接受安全检查，对甲方提出的安全隐患必须按要求进行治理，对出现的违章行为应接受甲方

的处罚。 

2.8 乙方应爱护甲方财产，未经甲方同意不得擅自动用甲方设备设施、工具等。 

2.9 因乙方责任造成乙方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乙方承担一切经济责任和刑事责任。 

2.10 因乙方责任造成甲方人身伤害事故、财产损失，乙方应接受并协助甲方对事故进行调查、

分析、处理。 

2.11 因乙方责任造成甲方发生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乙方应承担一切经济损失和刑事责任。

2.12 甲方主要道路限速 20 公里/小时，甲方大门、车间门口、转弯处限速 5 公里/小时，特殊

路段按限速标识牌执行。 

2.13 严禁危险驾驶（酒后驾驶、疲劳驾驶、超速驾驶等），严禁驾驶过程中进行与驾驶无关的

活动（接打手机、收发短信、吸烟等）。驾驶过程中注意观察周围环境、确认行车安全，驶出

车间门口或转弯处做鸣笛警示。 

2.14 机动车辆进入甲方区域，在规定区域停放后或停车时间超过三分钟必须熄火，如司机下

车，必须拉紧手刹、熄火、拔下钥匙并关上车门，钥匙随身保管。 

3.作业规范： 

3.1 乙方人员进入甲方区域，必须遵守国家及甲方安全、环保管理规定，执行甲方对生产现场

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定置管理、禁止吸烟、防火防盗等有关规定，按规定办理相关的证件，

防止发生安全及环保事故事件。 

3.2 乙方必须服从甲方的安全环保管理，接受安全环保检查，对甲方提出的安全环保隐患必须

按要求进行治理，对查处的违章行为应接受甲方的处罚。 

3.3 乙方应爱护甲方财产，未经甲方同意不得擅自动用设备设施、工具等。 

3.4 乙方施工使用的施工设备和检修机械、工具必须符合安全要求。 

3.5 乙方所施工的项目必须有相应的项目安全管控方案、危险作业审批、施工现场目视化板

等，应建立施工入厂人员信息表、组织对全体施工人员就安全管控方案等内容做好培训教育，

加强施工人员管理，当施工人员变化时，应及时报甲方发包部门备案，并组织变换人员进行

安全培训教育，做好安全施工工作。 

3.6 乙方在施工现场必须进行安全围挡并悬挂明显安全标识；对于高处作业、有限空间作业、

临时用电作业、临时动用明火作业等危险作业时，需安排专人负责现场监管工作。 

3.7 乙方所有化学品入厂前必须把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提供给党群工作部保卫科室及所在

单位主管安全科室备案。 

3.8 乙方施工现场必须设有安全员负责现场监管，做好安全环保检查和隐患治理工作。 



 

3.9 乙方的特种设备及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持国家相关部门颁发的有效证件上岗，按规定正确

穿戴、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3.10 乙方携带的易燃易爆物品，必须符合安全技术规范，必须按规定存放；设备不得漏电、

安全装置必须齐全、完好、灵敏、可靠。 

3.11 乙方施工现场安装动力线或临时电源线，必须到甲方能源管理部门办理“临时用电安装

申请单”，经甲方电工接线后方可使用，不准私自接用临时电源线。 

3.12 乙方施工现场动用明火作业，必须到甲方党群工作部保卫科室办理“明火作业准许证”，

采取防火措施后方可明火作业。 

3.13 乙方施工现场进行高处临时、有限空间等危险作业，必须到甲方相应厂区安全环境监管

科室办理“高处临时作业审批单”、“有限空间作业审批单”，采取安全防范措施后方可作业。 

3.14 乙方施工或作业过程中，禁止在甲方厂区范围内露天进行补漆、喷蜡等会产生大气污染

的作业；作业过程应节约水、电等资源消耗；露天施工作业时需采取有效防尘措施，对施工

区域实行封闭或隔离，严禁高空抛撒建筑垃圾，及时洒水，防止尘土飞扬；散水泥和其它易

飞扬的细颗粒散体材料应尽量安排库内存放，如需露天存放应采取严密遮盖措施；施工或作

业过程中运输砂、石、水泥、土方、垃圾等易产生扬尘污染的车辆，必须封闭，严禁撒漏；

遇有四级风以上的天气或启动空气重污染日的预警要求停止土石方作业时，应停止土方作业，

提高节能环保意识。 

3.15 施工作业结束后，乙方必须认真清理作业现场，清扫施工现场时，必须采用湿法作业，

严禁在施工现场焚烧废弃物，防止有毒烟尘和恶臭气体产生。同时认真进行安全检查，现场

检查经所在部门确认无安全隐患后，方可撤离作业现场。 

3.16 乙方施工或作业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应及时清运，分类处理处置；不能及

时清运的，应在施工现场设置临时密闭性垃圾堆放场地或垃圾箱进行存放。 

3.17 乙方施工或作业过程中产生的含油废物、粘漆废物、有机溶剂、废蜡、废电池等危险废

物应按规定定置存放，禁止露天放置；并设置防渗措施，防止产生污染，及时委托有资质环

保处置单位按国家规定进行环保无害化处置；； 

3.18 乙方供甲方的货物及包装标准必须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甲方要求，否则造成的人身安全及其

它事故，由乙方全部承担责任； 

3.19 当乙方在甲方区域内发生传染疾病、职业病、伤害、泄露、火灾或其它不正常的事件时，

立即向甲方项目负责人报告。 

3.20 因乙方不具备作业条件请求甲方无偿协助（如用天车、叉车时）发生人身伤害事故，乙

方承担全部责任。 

3.21 因乙方责任造成甲方人身伤害事故、财产损失、环保事故，乙方应接受并协助甲方对事



 

故进行调查、分析、处理。 

3.22 因乙方责任造成甲方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环保事故，乙方应承担一切经济损失和刑事

责任。 

 

4、其他： 

4.1 乙方进入甲方的人员，如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岗位作业，乙方要按照国家规定组织从

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乙方人员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4.2 当在甲方区域内发生传染疾病、职业病、伤害、泄露、火灾或其它不正常的事件时，立即

向甲方相关部门报告。 

5、补充条款  

5.1 以上条款双方共同遵守，此协议书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协议有效期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如本协议期满时，双方未终止合作且未签订新的安全协议书，本协议有效期自动顺延至签订

新安全协议书为止。本协议一式三份，甲方两份，乙方一份。 

5.2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应当协商解决。 

5.3 若协商无法达成一致的，甲乙双方均可就因本合同所引起的所有争议向怀柔区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解决。 

 

甲方：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           乙方：  

（盖章）                                   （盖章） 

签字：                                      签字： 

日期： 2019 年  月   日                     日期： 2019 年  月   日 


